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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图表速查立案追诉标准与定罪量刑证据规范?第2分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内容简介
：本套书围绕每个刑法罪名，详细解释了立案追诉标准，从证明对象、证明要求、证据构成、调查内
容、证据形式等方面解读了证据适用规范，并解读了犯罪构成、罪名区别以及量刑标准等定罪量刑规
范，内容全面系统，可谓“一本通”。
特别是有关证据、量刑规范方面的内容，是本套书的亮点之一。

　　本套书编写历时数年，多次修订，不断完善。
参加本套书编写的人员既有来自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等法律实务界的业务骨干，也有来自政法院
校等学术界的专家学者。
他们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编写态度严谨，掌握资料全面，保证了本套书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
本套书属于实务类参考用书，是对已有的法律规范和常用的证据、法律问题进行简明扼要的阐释，因
此全套书没有纠缠于学术争论，凡是法律、立法或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的，依各该规定；没有明确规
定的，采用通说；尽量不采用争议较大的观点，避免造成误读。
但需要说明的是，在工作中引用刑法条文以及立法、司法解释规定时，要以正式颁布的官方法律文件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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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一节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刑法》第140条)
生产、销售假药罪(《刑法》第141条第2款，《刑法修正案(八)》第23条)
生产、销售劣药罪(《刑法》第142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刑法》第143条，《刑法修正案(八)》第24条)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法》第144条，《刑法修正案(八)》第25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刑法》第145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刑法》第146条)
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刑法》第147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刑法》第148条)
第二节 走私罪
走私武器、弹药罪(《刑法》第151条第1款，《刑法修正案(八)》第26条)
走私核材料罪(《刑法》第151条第1款，《刑法修正案(八)》第26条)
走私假币罪(《刑法》第151条第1款，《刑法修正案(八)》第26条)
走私文物罪(《刑法》第151条第2款，《刑法修正案(八)》第26条)
走私贵重金属罪(《刑法》第151条第2款，《刑法修正案(八)》第26条)
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刑法》第151条第3款，《刑法修正案(八)》第26条)
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刑法》第151条第3款，《刑法修正案(八)》第26条)
走私淫秽物品罪(《刑法》第152条第1款)
走私废物罪(《刑法》第152条第2款)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刑法》第153条第2款、第3款，《刑法修正案(八)》第27条)
第三节 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
虚报注册资本罪(《刑法》第158条)
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刑法》第159条)
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刑法》第160条)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刑法》第161条)
妨害清算罪(《刑法》第162条)
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刑法》第162条之一)
虚假破产罪(《刑法》第162条之二)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法》第163条)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刑法》第164条，《刑法修正案(八)》第29条)
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刑法》第164条，《刑法修正案(八)》第29条)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刑法》第165条)
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刑法》第166条)
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刑法》第167条)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刑法》第168条)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刑法》第168条)
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刑法》第169条)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刑法》第169条之一)
第四节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伪造货币罪(《刑法》第170条)
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罪(《刑法》第171条第1款)
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刑法》第171条第2款)
持有、使用假币罪(《刑法》第17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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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造货币罪(《刑法》第173条)
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刑法》第174条第1款)
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刑法》第174条第2款)
高利转贷罪(《刑法》第175条)
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刑法》第175奈之二)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第176条)
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刑法》第177条)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刑法》第177条之一第1款)
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刑法》第177条之一第2款)
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刑法》第178条第1款、第3款)
伪造、变造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刑法》第178条第2款、第3款)
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刑法》第179条)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刑法》第180条第1款、第2款、第3款)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刑法》第180条第4款)
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刑法》第181条第1款、第3款)
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刑法》第181条第2款、第3款)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刑法》第182条)
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刑法》第185条之一第1款)
违法运用资金罪(《刑法》第185条之一第2款)
违法发放贷款罪(《刑法》第186条)
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刑法》第187条)
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刑法》第188条)
对违法票据承兑、付款、保证罪(《刑法》第189条)
骗购外汇罪(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1条)
逃汇罪(《刑法》第190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
第3条)
洗钱罪(《刑法》第19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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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三、本罪与泄露内幕信息罪的界限：（1）主体不同。
本罪为一般主体，既可以是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也可以不是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而后罪的主体为
特殊主体，必为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了内幕信息的人员。
（2）客观行为方式不同。
本罪的行为方式为编造并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信息必须是假的、不真实的；后罪则
表现为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其对象必须是真实的，不是行为人所编造的，从而不属于假的范畴。
（3）对情节的要求不同。
本罪要以行为人的行为扰乱了证券、期货交易市场，并造成了严重后果为必要；后罪则以行为人的情
节属于严重为构成条件；显然，情节严重包括造成严重后果在内但其外延要比后者宽泛。
行为人如果泄露内幕信息的同时又编造并传播了能够影响证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严重扰乱证券
、期货市场秩序并且造成严重后果的，仍是出于不同故意实施的两种犯罪行为，对之应当实行数罪并
罚。
四、本罪与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界限。
在司法实践中，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以及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等职责的中
介组织及其人员在证券市场中要为证券发行单位出具法律意见书、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其他有
关证明文件，反映证券发行单位客观的、真实的情况，以帮助投资者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倘若上述中介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对证券发行交易及其相关活动的事实、性质、前景等事项，出具虚
假的法律意见书、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验资报告或其他证明文件，同样会影响证券交易，扰乱
证券市场，甚至造成严重后果。
此时与本罪有相似之处，但与本罪行为在主体、客观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
后者属于中介职务活动中的利用职务便利的不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治罪，
而不以本罪论处。
五、本罪与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的界限。
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是指违反《公司法》的规定，故意在招股说明书、认股书或公司、企业债券
募集办法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情节严重的行为。
本罪与后罪的区别主要是：（1）主体不同。
本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包括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及单位；后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
只有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的发行人，才能构成其罪。
（2）客观行为方式不同。
本罪行为方式为编造并传播了影响证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扰乱证券、期货交易市场的行为，只
能由作为方式构成；后罪的行为方式则为在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中隐瞒重
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的行为；既可表现为编造重大虚假内容
的作为，又可表现为隐瞒重要事实的不作为。
（3）行为发生的领域不同。
后罪的行为只能发生在被称之为“初级证券市场”或“一级证券市场”的证券发行市场，并且是某一
种特定的证券发行中，具体是于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
编造重大虚假内容；本罪的行为则发生于“次级证券市场”或者“二级证券市场”的证券交易市场或
者期货交易市场中，既可针对某一特定证券、期货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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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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